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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南华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
（征求意见稿）情况说明

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县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

行管理工作，统筹解决好我县城镇低收入和中低偏下收入困

难群体的住房问题，结合全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运营实际，

我单位起草了《南华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及必要性

2013 年 7 月 19 日和 25日，县人民政府相继公布了《南

华县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》（南华县人民政府公告第 1 号）

和《南华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南华县人民政府

公告第 2 号）《南华县廉租住房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南华县人

民政府公告第 3 号）等 3 个行政规范性文件。涉及公民、法

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，具有普遍约束力，在过去的 10 年

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。同时，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，

其局限性日益显现，原有的 3 个规范性文件无法满足发展形

式需要。一是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，住房需求已发

生变化。二是国家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政策

发布后，《南华县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》、《南华县公共租

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》、《南华县廉租住房管理实施细则》

3 个规范性文件中部分内容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定已不相

符合，须进行修订、合并。三是根据《云南省行政规范性文

件制定和备案办法》有关规定，为做好修订、合并工作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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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通过走访、调研及法律咨询后拟订了《南华县公共租赁住

房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（一）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(建设部第 11 号令)；

（二）《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的通知》（建保〔2013〕

178号）；

（三）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并轨后公共租赁住房有

关运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建保〔2014〕91 号）；

（四）《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

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工作的通知》（云建保〔2014〕

317 号）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（一）学习调研阶段。2023 年 6--9 月，我单位局分管领

导、业务骨干认真学习相关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等文

件，吃透上级政策文件精神。2023 年 10月下旬，到各乡镇、

公共租赁住房小区住户及物业服务企业进行调研，了解、掌

握现行办法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，以便在新修订办法时

予以解决。

（二）《办法》起草阶段。2023 年 11 月，我中心起草

了《办法》，于 11 月 7 日形成《办法》初稿现组织相关单

位进行座谈、讨论，修改。

四、新《办法》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 10 章 52条，主要对公共租赁住房规划建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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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源筹集、资格准入、配租管理、租赁管理、退出管理、维

修管理、监督管理 8 个方面进行了明确和规定。该《办法》

与原《办法》及《实施细则》相比较，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

点：

（一）明确职责分工。《办法》进一步明确了各级各部

门具体职责，从根本上解决了部门之间职责边界不清，联而

不紧，合而不强的问题。

（二）统一认定标准。《办法》明确了城区低收入家庭

由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特困人员家庭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

庭组成，保持与民政部门对城区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相一致，

确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；《办法》对家庭财产进

行了定义，解决了对保障家庭财产认定不清的问题。

（三）适度调整政策。根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

断提高，《办法》对低收入、中等偏下家庭人均月收入认定

标准由原来的 5000 元提高到 6000 元；根据城镇居民人均住

房面积不断提高，《办法》对低收入、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

难家庭人均住房筑面积分别由原来的低于 13 平方米、15 平

方米统一调整为人均住房面积低于 20 平方米；实行差别化

租金，确定公租房租金标准为 3.5 元/平方米/月、廉租房租金

标准 1.5 元/平方米/月，规定了物管费、押金收取额度。对改

善和保障民生将起到积极作用。

（四）规范工作机制。一是建立了轮候配租制度。二是

明确了租金减免类别。三是强化了监督管理。明确了监督办

法；要求建立信息共享机制、完善失信惩戒机制、设立投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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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电话、严肃执纪问责，以便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。


